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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我已认真阅读并知晓了本次考试的有关规定，郑重承诺：
    一、同意报名组织机构或报名点读取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采集指静脉等生物特征信息；保证报名时所填写的报考信息以及现场照相确认时所提交的各项证件材料真实、准确且符合有关规定。否则，由此影响到报名、考试、录取、毕业，本人愿意承担责任，并接收处理。
    二、报名后到考试前不变更二代居民身份证姓名、民族、公民身份号码、照片信息，保证报名、考试、毕业时上述身份信息相同。否则，由此造成的影响，责任自负。
    三、同意在配置有无线电信号屏蔽仪和安装视频监控的标准化考场参加考试，同意监考员使用金属探测仪进行贴身检查。
    四、考试期间，自觉服从管理，遵守《考生考试规则》，如有疑似违规行为，积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核实，配合做好证据、作弊工具、资料的暂扣工作；如有违规行为，同意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规定接受处理。
    五、本人知晓违规事实及拟处理结果告知方式：考点在考试过程中记录的违规事实，在当场考试结束后通过东方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告。按规定时间（在公告之后三日内）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提出复核申请。
      如对在评卷中、回放监控录像以及经举报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拟处理决定（在考试成绩公布前一日，通过东方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告）有异议，在规定时间（在公告之后七日内），向招聘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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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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